








株云龙环评〔2020〕2号
关于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云龙院区药剂制剂楼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你医院报来的《关于审批云龙院区药剂制剂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及相关附件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拟投资3000万元，在学林街道太平桥社区新建云龙院区药剂制剂楼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1710.28m2，总建筑面积8551.4m2。项目建设1栋4+1层药剂制剂楼，一楼为膏方制作间、GMP提取浓缩区域、GMP液体制剂车间，二楼为GMP内服固体制剂车间，三楼为GMP酒剂、酊剂车间、外用制剂，四楼为制水间、综合仓库、检验室、办公区，地下一层为地下停车场。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溶液剂、合剂、洗剂、酒剂、酊剂、灌肠剂、滴鼻剂、软膏剂、硬胶囊剂、袋泡剂、散剂、膏药等自制制剂剂型12种，药剂品种30多种。项目自制制剂药剂等全部用于医院药房使用，不得对外销售。
二、根据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保角度上分析，同意项目按该环评报告书中确定的规模、地点、内容进行建设。
三、在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采取有效噪声、扬尘、废水控制措施防止噪声、施工扬尘、施工废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合理安排挖、填方，按照规定处置建筑垃圾。
2.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粉碎工序产生的废气须经负压抽风装置收集、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经排气筒排放；药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臭气和醇提取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须收集经光催化氧化设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3.加强水污染防治。排水系统须采取雨污分流制、清污分流制。废水须统一收集经云龙院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白石港水质净化中心处理。
4.加强噪声防护。通过减震、隔声、合理布局、安装消声设备等措施，减少设备运行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严格固废、危废管理。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和中药渣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废包装材料、废荧光灯管等一般固体废物须妥善处置，不得随意弃置；污水处理污泥纳入云龙院区危险废物统一管理，其他危险废物须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四、由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
五、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株洲云龙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bookmark: _GoBack]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4月1日     
